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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大永高速报〔2021〕16 号 签发人：袁广学

昭通市大永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

《昭通市审计局审计调查报告》的整改报告

昭通市审计局：

贵局派出审计组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5 月 13 日对昭通市

大永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永公司”）进行了

专项审计调查，审计期间，审计组严格执行“审计八不准”规定，

工作认真负责，加班加点查阅相关资料。审计组求真务实、廉洁

高效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，对此，我单位表示衷心感谢。

收到贵局《昭通市审计局审计调查报告》（昭审﹝2020﹞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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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审计报告”），大永公司组织各职能处（办）对审

计报告中提出的大永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排查、核实、

讨论、研究和整改，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审计发现问题及处理意见

（一）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

1.施工用电工程进度滞后。

已按合同约定追究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、云南迅驰电

力工程有限公司、鲁甸明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违约责任，误期损

害赔偿费将从工程款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。（详见附件 1）

2.造价咨询单位执行合同不到位。

已整改，鉴于项目前期工作任务量不大，华益和友源两家造

价咨询单位人员按月轮岗，截止审计之日起，已督促两家单位严

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职，两家单位按照要求积极整改，已派出合同

约定人员到场提供审计咨询服务，到场人员严格出勤，配合我公

司有序开展各项工作。（详见附件 2）

3.截至审计时，大永公司未组织保险人的公开招标工作，施

工单位未购买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。

已整改，工程保险于 2020 年 6 月份完成公开招标，现已购

买工程保险。（详见附件 3）

4.大永高速未在指定地点弃渣弃土。

已整改。问题因桃子树隧道施工便道、椿坪 1#隧道进口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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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地区属山岭重丘区构造侵蚀中山地貌，地形起伏较大，坡体开

挖易失稳，交通及气候条件差。施工过程中，沿山体开挖，大部

分段落为岩石，需采取爆破作业，导致部分土石方自然滑落至沟

底，冲击边坡形成压覆盖所致。并于 2020 年 7 月 26 日，形成书

面报告《昭通市大永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关于昭通市审计局审计

报告大永高速随意弃渣弃土处置情况报告》（昭大永高速报〔2020〕

11号），同时要求施工单位在后续施工工程中严格按照环境保护、

水土保持规定以及环评报告要求和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施工现场

管理工作。（详见附件 4）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1.大永公司应收未收资金 1363.22 万元。其中：应收垫付二

标段农民工工资 884.35 万元，垫付 G4216 线绥江、永善、巧家

支线的 8 个专项报件及工可报告编制费 468.5 万元；应收全过程

咨询服务单位、施工图勘察设计服务单位应承担的办公场地租金

10.37 万元。

（1）2019 年 8 月 30 日，大永公司垫付二标段农民工工资

884.35 万元未收回。鉴于情况特殊，二标退标清理队伍，农民工

工资未支付，该标段民工多次到公司、永善县劳动监察部门、总

公司、市交通局以及市劳动监察部门上访，迫于各方压力，同时

为了社会稳定，经二标申请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，2019 年 8

月 30 日及 9 月 2 日为其代付农民工工资 884.35 万元，并且二标

出具了承诺函（详见附件 5），明确在后期清算资金中扣回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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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算后期清算资金能覆盖垫付资金，该笔资金收回不存在风险。

我公司将在与二标清算的资本金中全额扣回垫付资金。

（2）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，大永公司垫付 G4216 线

绥江、永善、巧家支线的 8 个专项报件及工可编制费 468.5 万元

未收回。

鉴于前期总公司规划，G4216 线绥江、永善、巧家支线计划

由大永公司管理，总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下发“关于 G4216

线绥江、永善、巧家支线（云南境内）合同履行的通知”至我公

司，要求 8 份专项报件合同由我公司签订，其 8 个专项报件及工

可报告编制费由我公司垫支，我公司对该笔资金已作挂账处理

（应收账款），同时近期已对该笔资金进行多次催收，但该项目

建设单位不具备支付条件，待其具备支付条件后，第一时间清算

收回该笔资金，归还原资金渠道。（详见附件 6）

（3）截止审计时，大永公司未收取全过程咨询服务单位、

施工图勘察设计服务单位应承担的办公场地租金 10.37 万元。

已整改。（详见附件 7）

2.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大永公司及施工单位未及时缴

纳税款 818万元。

我公司已缴纳印花税 43.31 万元（详见附件 8），A3、A4 标

段已正常计量计价，截止目前已缴纳增值税款 314.97 万元（详

见附件 9），后续我公司将按要求和标准预缴增值税款同时开具

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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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财务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

部分支出依据不充分。2018 年 4 月，大永公司支付云南东

辰建设有限公司装修改造款 190.02 万元，附件仅有收据，无发

票。

已整改。（详见附件 10）

（四）征地拆迁方面存在的问题

1.永善县三办征地拆迁补偿资金和工作经费会计核算不规

范。

关于永善县高等级公路建设协调领导组办公室拨付 5 个乡

镇第一批征地拆迁资金计算时少拨 26 万问题，已经于 2020 年

11 月 4 日下发补偿资金通知 5 个乡镇完善手续后兑现，问题已

整改完善。（详见附件 11）

2.截至审计时，大永高速三、四标段施工单位未对施工过程

中产生的土地压覆盖进行测量及补偿。

大永公司已对接协调涉项乡镇，由涉及压覆盖乡镇组织大永

高速 A3 标、A4 标开展压覆盖测量，测量工作已完成，并制作

相应台账，现压覆盖测量数据复核工作正在开展中，待测量数据

复核结束后按相关补偿规定及时兑现压覆盖补偿资金。（详见附

件 12）

（五）其他需关注的问题

截至审计时，大永高速未完成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，未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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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计量支付。

已整改，2020 年 11 月 13 日已完成工程量清单预算价编制

并获得昭通市交通运输局批复（详见附件 13），已正常开展中间

计量支付。

二、审计建议

感谢贵局对大永公司提出的宝贵建议，大永公司已对发现问

题进行整改落实，在下一步工作中，大永公司将严格按照行业规

范、财经法规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规范公司财务行为，确保公

司有序规范开展生产建设。

附件：1.大永公司对电力施工单位追责资料

2.咨询单位回复意见

3.工程险资料

4.弃渣弃土处置情况报告

5.中铁十九局 A2 标委托书

6.G4216线绥江、永善、巧家支线合同履行通知

7.咨询单位、设计单位使用场地租金记账凭证

8.大永公司缴税记账凭证

9.A3、A4 标预缴增值税凭证、发票

10.装修改造款发票

11.大永高速征地拆迁补偿资料

12.大永高速压覆盖赔偿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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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大永高速工程量清单预算审查意见

昭通市大永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

2021 年 6 月 30 日

昭通市大永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 2021年6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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